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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992   证券简称：贵绳股份编号：2018-021 

贵州钢绳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委托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

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项目名称：贵州钢绳股份有限公司年产 55 万吨金属制品异地整体搬迁项

目。 

●本次协议委托内容：贵绳股份将现有厂区金属制品异地整体搬迁项目委

托贵绳集团迁建。 

●协议生效条件：经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生效。 

●协议履行期限：自协议签订之日起，至现有厂区金属制品异地搬迁项目

实施完毕之日止。 

●对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本协议对公司当期业绩无重大影响。 

●委托方为贵州钢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绳股份”、“公司”、“本

公司”），受托方为贵州钢绳（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贵绳集团”） 

 

一、项目概述 

 贵绳股份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2012 年6月20 日审议通过了《关

于启动异地整体搬迁项目的议案》，并提请股东大会审议。公司披露了

2012-13号《关于启动异地整体搬迁项目的公告》。公司2012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启动异地整体搬迁项目》。 



 2 

项目总投资277,493 万元（包含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钢丝帘线生产线剩

余资金22,353.60万元），项目规划用土地约1550 亩。 

公司通过搬迁技改，将建成国内技术水平较高、竞争力强、年生产规

模55万吨的线材制品生产企业。 

二、项目进展情况 

由于川黔铁路遵义城区段外迁，影响到本公司金属制品异地整体搬迁

项目（以下简称“项目”）的建设进度。 

公司积极与遵义市政府及相关部门沟通协调，目前，公司已取得项目

用地1112亩土地使用权证，剩余土地的相关手续正在办理中，公司已取得

项目建设所需的各种行政许可批复，完成项目建设初步设计及初勘、详勘。 

按照相关规定，公司进行了项目场地平整工程施工的招标工作，确定

七冶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中标方，并于 2017 年 9 月 4 日与七冶建设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场地平整工程施工合同（详见公司 2017-031 号公告），

于 2017 年 10 月 26 日与七冶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场地平整工程施工

补充合同（详见公司 2017-039 号公告）。 

目前七冶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根据合同要求正在进行该项目场地平

整施工。 

三、受托方情况简介 

受托方名称：贵州钢绳（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及办公地点：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桃溪路 47 号 

法定代表人：黄忠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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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肆亿玖仟伍佰肆拾肆万元整 

实际控制人：贵州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贵州钢绳（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数

57489818 股，占总股本 23.46%，与本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四、委托协议主要内容 

为顺利推进贵州钢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绳股份”）金属制品

异地整体搬迁项目工作（以下简称“整体搬迁工作”），实现遵义市委、市

政府关于加快工业园区建设，落实城区企业退城进园的工作目标。同时基

于贵州钢绳（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贵绳集团”）于 2013 年 6

月向贵绳股份出具的《关于补偿搬迁补偿问题的承诺函》（详见公司

2013-018 号公告）承诺：“贵绳集团对于贵绳股份因整体搬迁所造成的房屋

建筑物、机器设备等固定资产的损失、搬迁费用以及根据法律法规、政府

规定需要补偿的其他损失，贵绳集团将予以补偿。贵绳集团将与贵绳股份签

订搬迁补偿协议，并在贵绳股份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具体补偿金额

根据贵绳股份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或其他专业机构出具的专业报告确认。”   

为便于加强与项目所在地各级政府、相关部门的工作协调，合理、有

效配置各方资源，经双方协商一致，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

规定，签订本协议。 

（一）协议双方 

委托方：贵州钢绳股份有限公司 

受托方：贵州钢绳（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二）委托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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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绳股份将现有厂区金属制品异地整体搬迁项目委托贵绳集团迁建。 

（三）委托期限 

自协议签订之日起，至金属制品异地搬迁项目实施完毕之日止。 

本协议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

审议通过，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四）委托方的权利和义务 

1、委托方有权就现有厂区金属制品异地搬迁项目中所涉及的包括但不

限于设计方案、设计要求、工程质量等，向受托方提出自己的意见。 

2、委托方有权向受托方了解并获取该项目建设中的相关情况、工程资

料等。 

3、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如需委托方协助、配合受托方办理相关手续，

委托方应予以配合。 

（五）受托方的权利和义务 

1、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对需由委托方配合或由委托方自行完成的工作，

受托方有权要求委托方予以配合或完成。 

2、受托方所接受之受托事项，可以委托第三方实施。 

3、受托方对委托方就项目实施过程中所涉及的包括但不限于设计方案、

设计要求、工程质量等，向受托方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受托方应当予以采

纳，并有义务向委托方提供完整的项目工程资料。 

（六）协议的生效 

本协议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

审议通过，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七）本协议未尽事宜，将由双方协商并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按程序另行签订补充协议。 

五、本协议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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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影响公司生产经营。 

2、不会对公司业务独立性产生影响。 

3、公司在新厂区建设的同时，原有厂区照常开展生产经营。 

六、风险提示 

1，存在因贵绳集团工期延误影响公司整体搬迁进度的风险。 

2，本公司董事会将密切关注本次搬迁进展的情况，并严格按照《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要求，持

续性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本公司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贵州钢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4 月 28日 


